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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條
下表之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但工廠建築，除依下表 C 類規定外，作業廠
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五十平方公尺者，其主要構造，均應以不燃材料
建造。

建築物使用組別 應為防火構造者
類別 組別 樓層 總樓地板

面積
樓層及樓地板面積之和

Ａ 公共集會類 全部 全部 --- ---
B 商業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三○○○
平方公尺
以上

二層部分之面積在五○○平方
公尺以上。

C 工業、倉儲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一五○○
平方公尺
以上

變電所、飛機庫、汽車修理
場、發電場、廢料堆置或處
理場、廢棄物處理場及其他經
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之建築
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
平方公尺以上者。

D 休閒、文教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二○○○
平方公尺
以上

－

E 宗教、殯葬類 全部
F 衛生、福生、

更生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

上。醫院限於有病房者。
G 辦公、服務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二○○○
平方公尺
以上

－

H 住宿類 全部 三層以上
之樓層

－ 二層面積在三○○平方公尺以
上。

I 危險物品類 
 

全部 依危險品種類及儲藏量，另行由內政部以命令規
定之。

1.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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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防火區劃
第 八十 條
非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使用不燃材料建造者，應按其總樓地板
面積每一、○○○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
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 前項之區劃牆壁應自地面層起，貫穿各樓層而與屋
頂交接，並突出建築物外牆面五十公分以上。但與區劃牆壁交接處之外牆
有長度九十公分以上，且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者，得免突出。 
第一項之防火設備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第 八十一 條
非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為木造等可燃材料建造者，應按其總樓
地板面積每五○○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予以區劃
分隔。 前項之區劃牆壁應為獨立式構造，並應自地面層起，貫穿各樓層與
屋頂，除該牆突出外牆及屋面五十公分以上者外，與該牆交接處之外牆及
屋頂應有長度三．六公尺以上部分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無開口，或
雖有開口但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牆
壁不得為無筋混凝土或磚石構造。 第一項之區劃牆壁上需設開口者，其寬
度及高度不得大於二．五公尺，並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阻熱
性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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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條之一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除基地鄰接寬度六公尺以上道路或深度六公尺以上之
永久性空地側外，建築物應自基地境界線（後側及兩側）退縮留設淨寬一．
五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一基地內兩幢建築物間應留設淨寬三公尺以上之
防火間隔。 
前項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之防火間隔超過六公尺之建築物外牆與
屋頂部分，及一基地內二幢建築物間留設之防火間隔超過十二公尺之建築
物外牆與屋頂部分，得不受本編第八十四條之一應以不燃材料建造或覆蓋
之限制。

第八十四條之一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外牆及屋頂，應使用不燃材料建造或覆蓋。且基地內
距境界線三公尺範圍內之建築物外牆及頂部部分，與二幢建築物相對距離
在六公尺範圍內之外牆及屋頂部分，應具有半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其上
之開口應裝設具同等以上防火性能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但屋頂面積在
十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3. 防火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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